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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:110 年 3 月 25 日下午 1 時 

地點: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10 樓第 1 會議室 

出席人員: 

牙醫門診醫療服務中區審查分會（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序） 

石家璧、吳尚書、吳健民、呂樹東、宋政隆、

李世賢、李泰憲、沈紋瑩、林益弘、林維德、

陳俊雄、陳進奇、朝輝雄、黃怡仁、黃裕峰、

詹志揚、劉宏鋒、謝志亮 

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

陳墩仁、林興裕、蘇彥秀、林淑惠、王奕晴、

戴秀容、簡育琳、陳瑩霓、張念賓、陳怡心 

列席人員:成錦瑩、陳明麗 

請假人員:蔡主任委員松柏、蘇祐暉 

主  席 :李組長純馥、李執行長春生 

紀  錄：陳淑英 

壹、宣布開會 

貳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參、上次會議決議追蹤：（洽悉） 

肆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健保署中區業務組業務報告：（略） 

二、 配合及宣導事項 

（一）110 年度牙醫公告修正重點 

1.牙醫門診加強感染管制實施方案： 

(1)110 年感染管制全面書面審查 

A.院所 

(A)於 110 年 3 月 31 日(含)前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

(VPN)上傳感染管制書面評核資料，未上傳書面評核

資料者，自 110 年 4 月 1 日起不得申報感染管制門

診診察費。本轄區須書面評核計 1,151 家，截至 3

健保署中區業務組與牙醫門診醫療服務中區審查分會 

110 年第 1 次聯席會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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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5 日上傳完畢有 992 家(占應上傳 86.19%)，已評

核 523 家，其中合格 475 家(90.82%)、不合格 0 家

(0%)、退件 48 家(9.18%)，請未上傳診所(123 家)

於 110 年 3 月 31 日(含)前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

(VPN)上傳感染管制書面評核資料。 

(B)書面評核不合格(含有疑義)或未上傳者，於 110 年 6

月底前完成實地訪查。 

(C)111 年起恢復已申報感染管制門診診察費院所抽查

比例以 6%-8%為原則。 

B.執行巡迴醫療、特殊醫療、矯正機關之服務院所 

(A)院所經書面評核審查合格者，始得申請。 

(B)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(含)前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

(VPN)上傳外展點相關資料，由業務組進行評核。 

(C)書面評核不合格(含有疑義)或未上傳者，於 111 年 1

月 31 日(含)前完成實地訪查。 

(D)111 年恢復訪查抽樣比例為 4%。 

(2)新申請特約之醫事機構於申請特約時，須檢附本方案自

評表，業務組於受理申請後 1 個月內進行實地訪查，訪

查不合格者，自發文日 1 個月後申請複查，不合格者持

續複查至通過，通過後須於次月起始得再申報感染管制

門診診察費。 

(3)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，請醫師執行前先至健保醫療資訊

雲端查詢系統查詢就醫者 B、C肝病史後，針對有病史患

者加強消毒醫療器械因應。 

2.0～6歲嚴重齲齒兒童口腔健康照護試辦計畫(未公告) 

(1)全年預算 60.0 百萬元。 

(2)收案對象: 

A.未滿二歲兒童齲齒顆數大於 2顆(含)以上。 

B.二歲至未滿四歲兒童齲齒顆數大於 3 顆(含)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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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四歲至六歲兒童齲齒顆數大於 5顆(含)以上。 

(3)申請資格 

A.一般醫師須接受 4 學分以上 0~6 歲嚴重齲齒兒童口腔

照顧試辦計畫相關之教育訓練(1 學分行政課程；3 學

分專業課程)。 

B.中華民國兒童牙科醫學會專科醫師、一般會員均須接

受 1 學分以上兒童口腔照顧試辦計畫相關之行政部分

教育訓練。 

C.醫師3年內不得有視同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違約記點（屬

全民健康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36條第

2 款者不在此限）或扣減費用、6年內不得有視同保險

醫事服務機構停止特約以上之處分。 

3.牙醫急診醫療不足區獎勵試辦計畫(新適用) 

(1)施行地區由雲林縣及嘉義市修正為六都以外之縣市。 

(2)由醫療團成員於夜間時段(21:00-09:00)輪流排班，於牙

醫急診試辦中心所在醫院提供牙醫急診醫療服務。 

(3)論次支付點數 

A.醫療費用點數有申報支付標準「牙醫緊急處置

(92093B)、週六、日及國定假日牙醫門診急症處置

(92094C)或牙齒外傷急症處理(92096C)」之案件，始

可申報論次點數。 

B.每四小時為一診次，由實際看診牙醫師攜回執業登記

之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申報。每診次支付點數 P22201(平

日)10,000 點，P22202(假日)12,000 點。 

4.弱勢鄉鎮醫療服務提升獎勵計畫 

(1)實施對象隸屬於適用鄉鎮之基層診所，當季該基層診所

開業期間每月醫療費用已辦理第一次暫付；並增列當月

歇業者如符合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與核付及醫療

服務審查辦法第七條規定視同當月已辦理暫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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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獎勵方式：每位醫師納入該季結算之申報診療明細點數

(含送核、補報案件)，每月在 50 萬點(含)以下之點數，

加計之成數由「4%」修訂為「5%」。 

(3)不納入加計點數計算之案件，增列行政協助門診戒菸案

件(案件分類 B7)。 

(4)不予核發之條件增列未執行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額

特殊醫療服務計畫之院所內服務者：當季該院所未申報

院所內牙特案件者。 

5.品質保證保留款實施方案(未公告) 

(1)核發資格:增列當年度院所之醫事服務機構代號如有變

更，即視為不同開業主體，分別計算。倘停止或終止特

約之期間為跨年度者，該期間涵蓋所屬之年度，均不予

核發。 

(2)專業獎勵指標:根管治療難症醫令新增難症特別處理

(90098C)。 

(3)政策獎勵指標:修訂牙周病顧本計畫操作型定義，該院所

當年度特定保存治療（91015C、91016C）及牙周病支持

性治療（91018C）合計申報件數由 12 件(含)以上修訂為

15 件(含)以上。 

（二）南投縣吳理事長反映南投縣牙醫師數少(166 人、占中區

5.99%)且年齡分布以 60-69 歲最多，如無新血輪投入，爾

後勢必無法支應公共事務醫療(如居家牙醫、醫療資源不

足等)，另偏鄉聘用人力及相關成本均比都會區高，建議

在偏鄉地區於支付及制度上能做些更加有感的調整，期爭

取醫師前往南投服務。 

（三）牙醫巡迴醫療服務(例如:開立收據、張貼或懸掛「全民健

保醫療巡迴服務」之標誌或海報或依核定巡迴時間看診

等)，仍將不定期訪視，如有不符者定依相關規定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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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提供目前牙醫院所仍使用 Windows XP 作業系統及舊版 IE

瀏覽器之名單(62 家)，請分會協助輔導院所提升電腦作業

系統版本。 

（五）為即時有效傳達本署各項醫療服務資訊，提供牙醫院所尚

未於本署登錄電子信箱資料(20 家)，未登錄手機號碼(754

家)，請分會輔導院所完成登錄。 

（六）109 年度扣繳憑單電子檔，已於 110 年 3 月 4日重新建置，

請至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之「醫療費用支付/報稅參

考檔案查詢下載」專區下載。(停歇業醫事服務機構將以

紙本寄發)。另分列項目參考表下載提供時間本組將另行

週知。 

（七）為紓解偏鄉離島地區醫師人力不足問題，本署已建置「全

國偏鄉醫師人力需求平台」，竭誠邀請醫師至偏鄉地區服

務(服務範圍為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

提昇計畫（IDS 計畫）地區、屏東縣恆春鎮及花東地區當

地醫院所在地，共計 60 個地區)，有意者可利用此平台查

詢各偏鄉離島地區之服務缺口，並可直接與服務院所窗口

進行接洽。平台路徑：本署全球資訊網／主題專區／全國

偏鄉醫師人力需求平台。 

（八）請院所多加利用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之「特約機構

作業」辦理下列各項申請及查詢，以提升資料正確性與即

時性。 

1.可查詢基本資料(院所代號、名稱、地址、合約起迄日、電

話、傳真、電子郵件、診療科別等)、醫事人員(各類醫事

人員之總人數與名單)、服務項目、試辦計畫、設備、報備

支援(接受支援與支援他院等 2 大類之醫事人員名單)等資

料。(基本資料畫面如圖 1) 

2.可線上申請基本資料(電話、手機號碼、傳真號碼、電子郵

件、機構網址)、服務項目或醫事人員專科證書、訓練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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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項目之異動或新增，另基本資料於申請更正或新增 1 小

時後自動更新，其他項目可至特約機構案件查詢作業，查

詢申請資訊與目前辦理進度。(醫事人員資格維護畫面如圖

2)。 

3.登錄路徑：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/服務登入/服務項目

/醫務行政/特約機構作業。 

（九）為利民眾連續假期期間至本署「全球資訊網」及「健保快

易通 APP」查詢特約醫療院所服務時段，請於下列 4 日以

上長假期前及開放維護日期至本署 VPN 登錄維護服務時

段： 

1.民族掃墓節(4 月 2 日至 4 月 5日)：3 月 2日起。 

2.中秋節(9 月 18 日至 9 月 21 日)：8 月 18 日起。 

未登錄服務時段之院所，將於本署全球資訊網及健保快易

通 App 將自動顯示「院所未登錄」字樣。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14 時 15 分整。 

 

 
圖 1：基本資料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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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：醫事人員資格維護畫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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